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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编制时参考了BS 8414-1:2002《建筑外包覆系统的防火性能——第1部分：适用于建筑表面

非承重外包覆系统的试验方法》的技术内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构件耐火性能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8）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北京振利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圣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国辉、田亮、卓萍、张晓颖、赵璧、韩伟平、项凯、胡胜利、吴颖捷、季广

其、赵成刚、崔荣华、黄振利、唐路林、李建波、朱春玲、王建强、胡永腾、张志敏。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GB/T 29416—2012  

1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试验方法 

安全警示：组织和参加本项试验的所有人员需注意可能存在的危险。在试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外保

温系统全面燃烧并产生有毒和（或）有害烟尘、烟气的情况，在试件安装、试验实施和试验后残余物清

理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机械危害和操作危险。因此，实验室需配备实验人员的安全防护装备和相应的灭

火设施，对所有潜在的危险及对健康的危害进行评估并做出安全预告。试验相关人员需进行必要的培训，

以确保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的安全规程进行操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试验装置、试样、状态调节、试验

程序、试验后的检查、试验结果判定和试验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建筑外墙上的非承重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试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安装在建筑外墙上的呼吸式玻璃幕墙结构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907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GB/T 6343    泡沫塑料及橡胶 表观密度的测定 

GB/T 18404   铠装热电偶电缆及铠装热电偶 

GB/T 20284   建筑材料或制品的单体燃烧试验 

GB/T 25181   预拌砂浆 

3 术语和定义 

GB/T 5907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  external wall insulation systems applied to building facade 

采用规定的构造方式将多种材料安装在建筑外墙外表面上，具有一定保温性能的完整结构系统。 

3.2  

水平准位线 1  level 1 

位于试验装置燃烧室开口顶部上方2500 mm处的水平准位线。 

3.3  

水平准位线 2  level 2 

位于试验装置燃烧室开口顶部上方5000 mm处的水平准位线。 

中国干粉砂浆论坛搜索整理 http://www.dry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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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初始温度  initial temperature 

T0 

开始点火时水平准位线1上的外部热电偶的平均温度。 

3.5  

可见持续火焰 sustained visible flaming 

试验中观察到的持续时间超过60 s的连续火焰。 

注：不包括阴燃时间。 

3.6  

燃烧残片  burning debris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从试样上脱落的带有可见持续火焰（3.5）的样品残片。 

4 试验装置 

4.1 概述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以下简称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试验装置一般应由墙体、燃烧室、热源、

垮塌区域、测量系统等部分组成。 

试验装置应在具有一定空间的建筑室内建造，室内空间的大小应能满足试验装置建造、试样安装施

工、试验操作等需求，同时应能保证试验期间试验用热源和试样的自由燃烧（燃烧行为受燃料控制，而

不是受通风控制）。 

试验装置应持久耐用，在试验过程中不得出现影响试验结果的变形或损坏。 

4.2 墙体 

试验装置的墙体由主墙和副墙组成，使用干密度不低于600 kg/m
3
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垂直砌筑。

主墙和副墙的高度大于等于9000 mm，厚度大于等于300 mm。主墙宽度大于等于2600 mm，副墙宽度大于

等于1500 mm。主墙和副墙形成90°夹角（见图1）。试验墙体应采用符合GB/T 25181要求的强度等级为

M10的干混普通抹灰砂浆抹面处理，厚度为（10±1）mm。 

4.3 燃烧室 

试验装置的燃烧室设置于主墙的底部，其外边缘与主墙面平齐。开口尺寸应为：高（2000±100）

mm，宽（2000±100）mm。内部尺寸：高(2300±50)mm，宽(2000±50)mm，深(1050±50)mm。燃烧室开

口距副墙边缘的距离为（250±10）mm。开口上部用耐火材料保护。 

4.4 热源 

试验用热源的燃烧热性能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可采用： 

a) 按附录 B规定制作的木垛； 

b) 按附录 A规定进行校准且符合要求的其它形式的热源（如燃气炉），该热源应能保证其火焰能

从燃烧室开口处溢出并向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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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正视图                            b) 侧视图 

 

c）俯视图 

1——主墙； 

2——副墙； 

3——燃烧室； 

4——燃烧室中心线； 

5——水平准位线 1； 

6——水平准位线 2； 

——水平准位线 1 上的热电偶（外部温度）； 

——水平准位线 2 上的热电偶（外部温度＋内部温度）。 

图 1 试验装置及热电偶位置示意图 

中国干粉砂浆论坛搜索整理 http://www.dry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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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垮塌区域 

试验装置的垮塌区域设置于主墙与副墙夹角内，长2450mm，宽1200mm。标记于试验装置的地面上，

如图2所示。 

 

单位为毫米 

主墙

副墙

垮塌区域

 

图 2 垮塌区域示意图 

4.6 测量系统 

4.6.1 概述 

测量系统由热电偶、数据采集系统、摄像机、计时装置、风速仪等组成。 

4.6.2 热电偶 

4.6.2.1 一般规定 

热电偶应采用符合GB/T 18404规定的电缆外径D为（1.5±0.025）mm的K型铠装热电偶，测温范围为

（0～1000）℃，允差等级为I级。 

安装在试验装置上的热电偶分为外部热电偶和内部热电偶。 

外部热电偶的测温点应伸出外保温系统外表面（50±5）mm，测温点位置的允许偏差为±10 mm。 

内部热电偶的测温点应布置于保温层厚度的中心处。当保温层厚度小于10 mm时，可不设热电偶。

如果系统内含有空腔，则内部热电偶的测温点应同时布置于每一个空腔厚度的中心处。测温点位置的允

许偏差为±10 mm。 

4.6.2.2 水平准位线上的外部热电偶 

水平准位线1和水平准位线2上的外部热电偶安装位置为： 

——在主墙正面，热电偶设置在燃烧室开口的垂直中心线上和中心线两侧各 500 mm 及 1000 mm 的

位置，水平准位线 1和水平准位线 2上各设置 5个测温点，如图 1 a）所示； 

——在副墙正面，热电偶设置在距主墙外保温系统外表面 150 mm、600 mm 及 1050 mm 的位置上，

水平准位线 1和水平准位线 2上各设置 3个测温点，如图 1 b）所示。 

4.6.2.3 水平准位线 2上的内部热电偶 

水平准位线2上的内部热电偶安装位置为： 

——在主墙外保温系统内，热电偶应设置在燃烧室开口的垂直中心线上和中心线两侧各 500 mm 及

1000 mm 的位置，共设置 5个测温点，如图 1 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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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墙外保温系统内，热电偶设置在距主墙外保温系统外表面 150 mm、600 mm 及 1050 mm 的

位置上，共设置 3个测温点，如图 1 b）所示。 

4.6.3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记录数据的时间间隔应不大于2 s。 

4.6.4 摄像机 

采用两台连续录像时间不少于90 min的摄像机对试验全过程进行连续记录，摄像的视角应覆盖试验

装置两个墙面的整体高度。 

4.6.5 计时装置 

计时装置的测量精度不低于0.1 s。 

4.6.6 风速仪 

风速仪的测量精度不低于±0.5 m/s。 

5 试样 

5.1 概述 

试样应包括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其结构及厚度应能完全反映实际工程使用情况，

并且按照试验委托方提供的设计要求进行安装。 

5.2 试样尺寸与安装 

5.2.1 试样安装前应按照 4.2 的规定或者试验委托方提供的设计要求对试验墙体进行处理。基层应平

整，清洁，无油污、脱模剂等妨碍粘结的附着物。 

5.2.2 试样的安装不应阻碍燃烧室开口，且试样总厚度不应大于 200 mm。 

5.2.3 在试验装置主墙上，试样安装宽度不应小于 2400 mm，一边紧靠副墙试样表面；安装高度应大

于燃烧室开口顶部以上 6000 mm。 

5.2.4 在试验装置副墙上，试样安装宽度不应小于 1200 mm，一边紧靠主墙试样表面；安装高度应与

主墙上的试样安装高度相同。 

5.2.5 在主墙与副墙的夹角墙角处，试样应按外保温系统实际应用的构造或按试验委托方的要求进行

安装。 

5.2.6 试样在燃烧室开口周边的边缘应按外保温系统的实际应用构造或试验委托方的要求进行保护。

当外保温系统构造在实际应用中无任何开口保护措施时，试样在燃烧室开口周边的边缘应维持相同的非

保护状态。 

5.2.7 当外保温系统构造在实际应用中包含有水平构造缝时，该构造缝应按试验委托方规定的实际应

用间隔进行设置，且至少应在燃烧室开口上方(2400±100) mm 处设置一条水平构造缝。 

5.2.8 当外保温系统构造在实际应用中包含有垂直构造缝时，该构造缝应按试验委托方规定的实际应

用间隔进行设置，且应在燃烧室开口中心线向上延伸处设置一条垂直构造缝，其设置位置相对于中心线

的允许偏差为±100 mm。 

5.2.9 当外保温系统构造在实际应用中设置防火隔离带时，试样的防火隔离带应按试验委托方的要求

设置，且最高一条防火隔离带（包括固定用构造）应设置于水平准位线 2的下方，其上边缘距水平准位

线 2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mm。 

中国干粉砂浆论坛搜索整理 http://www.dry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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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当外保温系统构造在实际应用中带有龙骨时，龙骨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水平准位线 1和水平准位

线 2，其上边缘距水平准位线 1和水平准位线 2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 mm。 

5.3 试样的基础性能特征 

在按本标准进行防火性能试验前，应按下述规定确定试样的基础性能特征： 

a) 按 GB/T 20284 的规定测试试样的燃烧性能； 

b) 按 GB/T 6343 的规定测试试样中使用的保温材料的表观密度； 

c) 按附录 C的规定测试试样中使用的保温材料的阴燃特性。 

6 状态调节 

试样按要求安装完成后，应在自然状态下养护，养护时间应按系统实际应用情况确定或由试验委托

方提供。 

7 试验程序 

7.1 环境条件 

试验开始时的环境温度应在（20±15）℃范围内，试验室地面以上(3000±100) mm高度处的空气流

速不应大于2 m/s。 

7.2 数据采集 

热源点火前应进行不少于5 min的数据采集和摄像记录。如果点火前任一水平准位线或任一层面内

有两个以上测温点的热电偶出现数据异常，应停止试验。测量并记录点火时水平准位线1上外部热电偶

的温度，取温度平均值即为初始温度（T0）。 

7.3 点燃热源 

在开始数据采集5 min后,按附录B的规定点燃木垛热源。如果采用其它热源，则应按照附录A确定的

方式点燃热源。 

7.4 试验观测与记录 

7.4.1 热源点火后，应测量并记录水平准位线 1上外部热电偶的温度，当记录的任一热电偶温度高出

初始温度（T0）200℃、且持续时间达到 30 s 时，该时刻记为试验的开始时间（ts）。 

7.4.2 试验过程中应观测并记录试样燃烧状态和系统稳定性发生变化的时间。 

燃烧状态包括： 

a) 全面燃烧； 

b) 可见持续火焰情况； 

c) 外部火焰蔓延情况，即水平准位线 2上的任一外部热电偶的温度； 

d) 内部火焰蔓延情况，即水平准位线 2上的任一内部热电偶的温度； 

e) 燃烧残片情况。 

系统稳定性包括：试样整体或部分出现破损、剥离、垮塌等情况及其时间。 

7.4.3 试验终止条件为： 

a) 如果在试验进行到开始时间（ts）后的 30 min 以前出现试样全面燃烧等任何不安全因素，可

即时终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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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在试验进行到开始时间（ts）后的 30 min 时试样的任何部分已无燃烧现象，可终止试验； 

c) 如果在试验进行到开始时间（ts）后的 30 min 时试样的任何部分仍有燃烧现象，则试验应持

续进行至 60 min，而后终止试验； 

d) 如果试样中使用的保温材料按 5.3 c）测定为具有阴燃倾向，则试验应持续进行至 24h，而后

终止试验。 

8 试验后的检查 

在试验结束后的24 h内，待试验装置自然冷却，应检查试样的破坏情况，包括开裂、熔化、变形以

及分层等现象，但不应考虑烟熏黑或褪色的部分，根据检查需要，可拆除样品的某些覆盖物。应做好以

下各项记录： 

a) 如果存在阴燃，试样因阴燃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被损坏的区域； 

b) 火焰在试样表面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蔓延的范围； 

c) 如果存在中间层，火焰在每一个中间层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蔓延和造成破坏的范围； 

d) 如果存在空腔，火焰在空腔内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蔓延和造成破坏的状况； 

e) 试样外表面出现的烧损及剥离的范围。 

9 试验结果判定 

当出现下列a)～g）规定的任一现象时，试样的防火性能试验结果判定为不合格，否则判定为合格： 

a) 试验提前终止：试验过程中出现全面燃烧等不安全因素，试验被提前终止； 

b) 可见持续火焰: 在整个试验期间内，试样出现燃烧，且可见持续火焰在垂直方向上高度超过 9 

m，或在水平方向上自主墙与副墙夹角处沿主墙超过 2.6 m 或沿副墙超过 1.5 m； 

c) 外部火焰蔓延: 在试验开始时间（ts）后的 30 min 内，水平准位线 2上的任一外部热电偶的

温度超过初始温度（T0）600 ℃，且持续时间不小于 30 s； 

d) 内部火焰蔓延：在试验开始时间（ts）后的 30 min 内，水平准位线 2上的任一内部热电偶的

温度超过初始温度（T0）500 ℃，且持续时间不小于 30 s； 

e) 垮塌区域火焰蔓延: 在整个试验期间内，从试样上脱落的燃烧残片火焰蔓延至垮塌区域（见图

2）之外；或者试样在试验过程中存在熔融滴落现象，滴落物在垮塌区域内形成持续燃烧，且

持续时间大于 3 min；  

f) 阴燃: 在整个试验期间内，试样因阴燃损害的区域，垂直方向上超过水平准位线 2或水平方向

上在水平准位线 1和 2之间达到副墙的外边界； 

g) 系统稳定性: 在整个试验期间内，试样出现全部或部分垮塌，而且垮塌物（无论是否燃烧）落

到垮塌区域（见图 2）之外。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日期； 

b) 试验环境条件； 

c) 试验委托方的详细情况； 

d) 试样的完整描述和安装构造图示，包括使用材料和组成部分的详细情况，如尺寸、基础性能特

征、施工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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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7.4 规定的观测记录； 

f) 第 8章描述试验检查结果的详细情况； 

g) 试验结果判定（见第 9章），试验结果的应用范围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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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热源校准 

A.1 原理 

校准板应采用厚度为12 mm、密度为（1100±100）kg/m
3
的硅酸钙板。安装硅酸钙板应完整地覆盖

试验装置的主墙和副墙。 

A.2 设备 

A.2.1 热电偶 

A.2.1.1 概述 

所有热电偶应采用符合GB/T 18404规定的电缆外径D为（1.5±0.025）mm的K型铠装热电偶，测温范

围为（0～1000）℃，允差等级为I级。 

A.2.1.2 燃烧室中的热电偶 

燃烧室中应设置三支热电偶，布置在燃烧室开口顶部下方(50±10) mm、校准板外表面的内侧(100

±10) mm处。其中一支应布置在燃烧室开口的垂直中心线上，其余两支应布置在中心线两侧各(900±10) 

mm处。 

A.2.1.3 水平准位线1上的热电偶 

水平准位线1上应设置五支热电偶，分别位于燃烧室开口的垂直中心线上和中心线两侧各500 mm和

1000 mm处。每支热电偶的测温点应伸出校准板外表面 (50±5) mm处，测温点位置的允许偏差为±10 mm。

如图A.1所示。 

A.2.2 热流计 

采用三只完全相同的直径为(25～50)mm、测量范围为（0～100）kW/m
2
的热流计，布置在试验装置

的主墙上，布置位置如图A.1所示。热流计的测量面应与校准板的外表面平齐。 

A.3 校准程序 

A.3.1 概述 

试验程序应符合第7章的规定。 

A.3.2 温度 

A.3.2.1 燃烧室 

中国干粉砂浆论坛搜索整理 http://www.dry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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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加热过程的持续时间为36 min。 

 

 

图A.2 非木垛类燃料的平均热辐射通量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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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木垛热源 

B.1 材料 

B.1.1 软木条 

密度为（0.5~0.6）g/cm
3
，截面尺寸为50 mm×50 mm，长度为1500 mm和1 000 mm。试验时软木的

质量含水率应在（10～16）%的范围内。 

B.1.2 低密度纤维板条 

尺寸为25 mm×12 mm×1000 mm，共16根。 

B.2 木垛热源制备 

B.2.1 木垛 

用软木条搭建木垛，平面尺寸为1500 mm×1000 mm，木垛高度为1000 mm。 

用1500 mm长木条和1000 mm短木条按层交替搭建木垛。第一层由10根1500 mm长木条组成，第二层

由15根1000 mm短木条组成，垂直搭在第一层木条上，形成1500 mm×1000 mm的平面。 

依次类推直至形成20个木条层，木垛高度为1000 mm。总计使用150根短木条和100根长木条。 

B.2.2 码放位置 

木垛应码放在高出燃烧室地面上方(400±50) mm的稳固平台上，距燃烧室两侧墙体的距离相等，距

燃烧室后墙(100±10) mm，如图B.1、B.2所示。 

B.2.3 点火源 

使用尺寸符合B.1.2的规定，且在5L200
#
溶剂汽油中均匀浸泡5 min后的16根低密度纤维板条作为木

垛点火源。点火前的5 min内，首先将其中的14根纤维板条插入木垛第二层木条间的空隙中（即平台上

方50 mm处），纤维板条一段向外伸出木垛约30 mm；然后，将另2根纤维板条水平放置在前述14根纤维

板条伸出木垛外的末端上。试验时，应点燃这2根纤维板条的整个长度。 

注1：木垛热源在 30 min期间内释放的总热量为 4500 MJ，热释放速率峰值为(3±0.5) MW。 

注2：本附录所描述的木垛热源已被证明符合附录 A的要求，可以直接采用而无需进行校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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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1——支撑平台； 

2——木垛； 

——热电偶。 

图 B.1 木垛相对位置侧视图 

单位为毫米 

 
1——支撑平台； 

2——木垛。 

图 B.2 木垛相对位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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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阴燃特性试验方法 

C.1 概述 

本方法适用于测试外保温系统中保温材料的阴燃特性。 

C.2 试验装置 

C.2.1 试验加热装置为带有机械通风的电阻炉，其内部尺寸应充分满足容纳试样并允许空气自然流通。 

C.2.2 边长为100 mm的立体钢丝网篮，钢丝直径为（0.5 ~ 0.6）mm，网孔尺寸为2 mm×2 mm。 

C.2.3 温度测量采用符合GB/T 18404规定的电缆外径D为（1.5±0.025）mm的K型铠装热电偶，测温范

围为（0～1000）℃，允差等级为I级；一支热电偶用于测量保温材料试样中心位置的温度，另一支热电

偶用于测量电阻炉的炉温；每间隔10 s热电偶应至少进行一次数据采集。 

C.3 试验程序 

C.3.1 阴燃试验应在24 h的周期内完成。 

C.3.2 试样组成应与外保温系统使用的保温材料一致，且为匀质材料，尺寸为100mm×100mm×100mm。 

C.3.3 将盛放保温材料试样的立体钢丝网篮置于电阻炉中，设定炉温升温速率为0.5 ℃/min。 

C.3.4 启动电阻炉开始升温并计时，电阻炉温度从室温开始升至400 ℃，一旦炉温达到400 ℃，即维

持该温度至24 h试验周期结束。 

C.3.5 记录保温材料试样中心位置的温度和电阻炉的温度并绘制放热曲线。 

C.4 试验结果判定 

试样的中心温度与炉温相同，则表明在试验周期和温度范围内试样没有阴燃的倾向。 

如果在整个试验过程（24 h）中，试样出现如图C.1所示的带有自加热特性的试验轨迹，则判定试

样存在阴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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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试验结果的应用范围 

D.1 外保温系统的类型 

试验结果适用于试验报告中说明的特定的外保温系统。 

D.2 保温层厚度 

为包含外保温系统的一系列保温层厚度范围，在外保温系统的其它构造方式保持不变时，应试验指

定外保温系统在最薄和最厚保温层情况下的防火性能。如果只试验特定的保温层厚度，则试验结果仅针

对该厚度的外保温系统。 

D.3 空腔厚度 

为包含外保温系统内的一系列空腔厚度范围，在外保温系统的其它构造方式保持不变时，应试验指

定外保温系统在最小和最大空腔厚度情况下的防火性能。如果只试验特定的空腔厚度，则试验结果仅针

对该空腔厚度的外保温系统。 

D.4 基层墙体的要求 

本试验使用砌筑墙作为基层墙体，其他类型的基层墙体不在本标准的范围之内。 

D.5 防火隔离带的位置 

如果使用了防火隔离带，则试验结果仅适用于所试验的防火隔离带类型、安装方式和位置分布。防

火隔离带间隔应限制在所试验的最大间隔范围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